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簡字第509號

原      告  顏榆靜　　住臺南市善化區什乃105之6號

訴訟代理人  陳松甫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楊駿騰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2段124巷6號

　　　　　　　　　　（花蓮縣吉安鄉戶政事務所）

　　　　　　　　　　　居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2號

            林郁欣　　住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106號

　　　　　　　　　　　居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2號

前列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萬元，及自113年5月2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2,32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633元，並加給自判決確定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

交付前，以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配偶林義洲前以7萬元購入並飼養2隻法國

鬥牛犬（晶片號碼：000000000000000【飼主為林義洲】、0

00000000000000號【飼主為顏榆靜】，下稱系爭犬隻），11

1年間因原告脊椎病變需進行重大手術，術後所需治療及復

健期間甚長，乃與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晚間8時30分許，

將系爭犬隻送至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坐落屏東縣○○鄉○

○路0號之「鳴駒國際專業犬貓」（下稱系爭犬舍）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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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被告楊駿騰負責照料。原告交付系爭犬隻予被告楊駿騰

時，犬隻健康狀況良好，被告楊駿騰並於翌日通過通訊軟

體，向林義洲索討飼主之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及系爭犬隻之

犬種認定證書。詎此後數日，因被告楊駿騰支吾其詞、拒不

告知系爭犬隻情況，又以家中有人確診新冠肺炎為由，拒絕

原告等人前往探視，迄111年6月6日原告表示欲親自前往接

回系爭犬隻時，被告楊駿騰才表示系爭犬隻已經死亡，並已

將系爭犬隻屍體丟棄至排水溝云云，致原告受有系爭犬隻滅

失之損害。嗣後並發現被告楊駿騰未經原告及林義洲同意，

竟持原告夫妻身分證，逕於111年6月5日連線屏東縣政府農

業處網站，將系爭犬隻晶片登記進行除戶，侵害原告之人格

權情節重大。而被告林郁欣為被告楊駿騰之僱用人，應與被

告楊駿騰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財產

上損害7萬元、非財產上損害15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連帶給付原告2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林郁欣則以：被告二人間為合資關係，並非僱傭關係，

事發時我在花蓮工作，都沒有參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楊駿騰則以：當時寵物旅館已經停業，原告夫妻是要將

系爭犬隻送給我，由我找人送養，系爭犬隻到達犬舍後有開

吊扇、給水及飼料，隔天上午大約10、11點我發現系爭犬隻

死亡，先用垃圾袋裝起來，因為後來發出味道，晚上我就拿

去水溝丟掉。因為系爭犬隻已經送給我，所以我沒有聯絡任

何人，想要等原告他們手術完再告知他們，因為犬舍有設寵

物登記站，我就直接將系爭犬隻除戶等語置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原告與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晚間8時30分許，將系爭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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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之系爭犬舍，交給被告楊駿騰。詎

原告夫妻於111年6月6日欲前往系爭犬舍時，始經被告楊駿

騰告知系爭犬隻已於5月28日死亡，屍體丟棄在排水溝，且

被告楊駿騰已於111年6月5日未經同意，於屏東縣政府農業

處之網站辦理變更寵物登記資料，為系爭犬隻辦理晶片除戶

登記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實。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犬隻登記飼主為原

告及林義洲，渠二人於111年5月27日晚間將系爭犬隻送往系

爭犬舍並交付被告楊駿騰，為兩造所不爭。原告主張系爭犬

隻係有償寄宿於系爭犬舍，等接回時再核算費用，被告楊駿

騰則抗辯並非寄宿，而係將系爭犬隻贈與給被告楊駿騰，依

前揭規定，自應由被告楊駿騰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經查：

　⒈被告雖以：原告在三月份時已經委託我幫他們送養系爭犬

隻，111年5月27日當天晚上林義洲聯絡我，要把狗送下來，

因為當時犬舍寄宿沒有營業，所以我覺得有點困擾。當時原

告他們夫妻跟兒子帶了三、四大袋寵物用品下來，帶了15公

斤、8公斤飼料桶，裡面都有飼料，還有尿墊，當天我就開

始幫系爭犬隻找人送養，一般要請我送養的動物，都會先轉

到犬舍名下等語置辯，並提出被告楊駿騰之友人與其兄於11

1年5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5-16

1頁）。惟該LINE對話紀錄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楊駿騰曾向友

人尋求送養系爭犬隻，並不能證明原告與林義洲已將系爭犬

隻贈予被告楊駿騰。本院審酌原告預計進行手術及復健治

療，耗費時日非短，系爭犬隻縱使寄宿，將其日常所需物品

（包含飼料、尿墊）一併交付寄宿之犬舍或寵物旅館，亦無

何不合理之處，自不能僅因原告夫妻將系爭犬隻飼料、尿墊

等物一併交付被告楊駿騰，即認係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

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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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再被告楊駿騰於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動物保護意見陳述紀錄

中，自陳：有接收這兩隻狗，但並非代養是幫忙送養，111

年5月27日當天就請林先生把身分證給我要寵物轉讓使用等

語，有陳述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47-249頁）。而觀諸

原告配偶林義洲與被告楊駿騰之LINE對話紀錄，林義洲於11

1年5月27日將系爭犬隻送至系爭犬舍交付與被告楊駿騰後，

後續於同年5月29日、6月4日分別傳訊「兄弟那兩個有很皮

嗎？」、「兄弟明天下午或晚上有空嗎？嫂子在想馬莎跟拉

弟了，想去看看他們，有空回我一下，感恩〜」、「兄弟我

這邊也PO送養文尋合適的新飼主可以嗎？還是你有什麼想

法？怕你太忙還要照顧他們會造成你的困擾跟負擔，有空撥

個電話給我一下」等語（本院卷第286-287頁）。堪認本次

原告與林義洲將系爭犬隻連同飼養用具送至系爭犬舍除委請

被告楊駿騰代為照顧系爭犬隻外，應亦有委託被告楊駿騰代

為尋找新飼主之意。林義洲傳送飼主之身分證正反面、預防

注射本、血統證明書等資料，亦係為供日後辦理送養手續之

用。惟尚無從以此即認原告與林義洲已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

楊駿騰，蓋倘已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林義洲當無可

能再自行張貼送養文並尋找適合的新飼主，被告楊駿騰就林

義洲之提議亦無任何反駁，僅答以「我處理就好」。是原告

主張並未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尚非無據。被告楊駿

騰抗辯系爭犬隻業經原告與林義洲贈與為其所有，未能舉證

以實其說，本院自難採憑。

㈡、無足夠證據可認系爭犬隻滅失應歸責於被告

　　原告主張系爭犬隻係因被告未提供合適環境、未延醫救治而

死亡滅失，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則否認上情並抗辯

系爭犬隻本身就有問題等語。查原告於前開刑事案件偵查中

具結證稱：我晚上六七點到楊駿騰那邊，到十一點多確認狗

狗已經睡覺了才離開，因為我害怕他們環境不熟悉睡不著等

語（本院卷第208頁）。核與原告配偶林義洲亦證稱：因為

我老婆要開刀，所以委託他照顧，當天我從臺南住處出發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到屏東，提早一星期送過去，是要讓狗適應，當天我在竹田

那裡也留的很晚，怕狗狗不適應。之前都是在臺南寄宿，但

是臺南的環境是要關籠的，我看過楊駿騰這邊的環境有地方

放養，而且楊駿騰也答應不會把他們關籠，所以這一次就寄

在楊駿騰這裡。臺南寄宿一隻一天是400元，預估前後大概

兩個多月，我預估是兩三萬跑不掉等語（本院卷第192-193

頁）相符。本院審酌原告夫妻用心為系爭犬隻安排環境，並

協助犬隻適應環境，堪信渠等於111年5月27日當晚應已確認

寄宿環境適合系爭犬隻才會離開，原告亦自承法國鬥牛犬屬

於短吻犬，具有獨特的體型與脆弱的呼吸系統，容易導致犬

隻產生熱衰竭等語（本院卷第11-12頁），短吻犬既係刻意

育種而來，本身因基因即易有健康問題；雖系爭犬隻同時死

亡十分可疑，惟無證據可認與被告有關之情形下，實無法排

除系爭犬隻之死亡係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原告既已確

認寄宿環境適合系爭犬隻，復未能提出被告就寄宿環境管理

有何缺失，本院自難僅因系爭犬隻死亡，即遽認係可歸責於

被告所致。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財產權，受林義洲讓與

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並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犬隻之價值共

7萬元，於法未合，尚難允准。

㈢、被告楊駿騰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項請求權，不得

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

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

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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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

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

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

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

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

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

條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之規定。」、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2條第1款、第3款至第5

款、第5條、第29條、第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資料，均屬個人資料之範疇，被

告楊駿騰於系爭犬隻死亡後，在為原告處理系爭犬隻寄宿、

送養之目的外，仍蒐集、處理上開原告之個人資料，為犬隻

晶片辦理除戶，且被告蒐集、處理原告個人資料之目的與手

段間並不具備正當合理之關聯，亦有悖於誠實信用原則，而

違反個資法第5條規定，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個人資料隱私

權、自主使用權等人格權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2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

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楊駿騰賠償侵害隱私權之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核屬有據。

　⒊被告雖抗辯謂無侵害人格法益情節重大云云，惟參以個人資

料保護法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

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而制定個人資料

保護法，此觀諸個資法第1條規定甚明。則個資法所保護者

即非僅止於財產上之利益，並及於個人之人格權。而如前所

述，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郵局帳戶之帳號等個人資料

均係有關個人之隱私，係個人資訊隱私權，為人格權之一部

分，業如前述，被告楊駿騰既知悉未徵得原告之同意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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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其他合法或適當權源，佯以已獲原告同意為系爭犬隻辦理

除戶，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業已侵害原告關於自主決定其個

人資料如何利用、處理之隱私權，而造成原告非財產上之損

害，故被告上揭所辯，尚非可取。另原告雖主張林義洲此部

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轉讓與原告，惟林義洲並未對被告

起訴請求賠償，依前揭規定，其人格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是原告僅得就其自身人格權受侵害

部分求償，合先敘明。

　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原告

因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其隱私之人格權受有侵害，而受有

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爰斟酌兩造上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

年齡，暨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態樣及侵害程度、原告所受損

害及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前揭民法第195條

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楊駿騰賠償精神慰撫金即非財產

上之損害6萬元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

過高，不應准許。

㈣、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

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

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定有明文。民法第1

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就受僱人之

範圍，應從寬解釋，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為限，凡外觀上

可令人察知行為人係為他人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

人。另就執行職務行為之範圍，亦應包括職務上、職務上予

以機會、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而在客觀上

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之行為。查系爭犬舍登記為獨資商

號，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被告楊駿騰在系爭犬舍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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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有商業登記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75頁），並為兩造

所不爭。系爭犬舍具有寵物登記站資格，被告楊駿騰利用其

職務上機會，遂行其違反個資法之前開犯行，依前揭說明，

自屬因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被告林郁欣身為系爭

犬舍之負責人，即應依前揭規定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原告請求被告林郁欣連帶賠償，即屬有據。

㈤、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

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

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

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

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損害，係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訴狀繕本均於113年5月23日發生送達效力）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據上論結，原告主張被告楊駿騰冒用原告之姓名及身分證統

一編號等資料，偽裝成已獲授權，而連網將晶片號碼000000

000000000號之犬隻登記資料予以除戶之行為，侵害原告人

格權情節重大，請求被告楊駿騰、林郁欣連帶賠償6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尚無所據，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於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本件

訴訟費用確定為2,320元，爰依兩造勝敗比例命分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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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判決確定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麥元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語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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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簡字第509號
原      告  顏榆靜　　住臺南市善化區什乃105之6號
訴訟代理人  陳松甫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楊駿騰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2段124巷6號
　　　　　　　　　　（花蓮縣吉安鄉戶政事務所）
　　　　　　　　　　　居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2號
            林郁欣　　住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106號
　　　　　　　　　　　居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2號
前列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萬元，及自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2,32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633元，並加給自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配偶林義洲前以7萬元購入並飼養2隻法國鬥牛犬（晶片號碼：000000000000000【飼主為林義洲】、000000000000000號【飼主為顏榆靜】，下稱系爭犬隻），111年間因原告脊椎病變需進行重大手術，術後所需治療及復健期間甚長，乃與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晚間8時30分許，將系爭犬隻送至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坐落屏東縣○○鄉○○路0號之「鳴駒國際專業犬貓」（下稱系爭犬舍）寄宿，交由被告楊駿騰負責照料。原告交付系爭犬隻予被告楊駿騰時，犬隻健康狀況良好，被告楊駿騰並於翌日通過通訊軟體，向林義洲索討飼主之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及系爭犬隻之犬種認定證書。詎此後數日，因被告楊駿騰支吾其詞、拒不告知系爭犬隻情況，又以家中有人確診新冠肺炎為由，拒絕原告等人前往探視，迄111年6月6日原告表示欲親自前往接回系爭犬隻時，被告楊駿騰才表示系爭犬隻已經死亡，並已將系爭犬隻屍體丟棄至排水溝云云，致原告受有系爭犬隻滅失之損害。嗣後並發現被告楊駿騰未經原告及林義洲同意，竟持原告夫妻身分證，逕於111年6月5日連線屏東縣政府農業處網站，將系爭犬隻晶片登記進行除戶，侵害原告之人格權情節重大。而被告林郁欣為被告楊駿騰之僱用人，應與被告楊駿騰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7萬元、非財產上損害15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林郁欣則以：被告二人間為合資關係，並非僱傭關係，事發時我在花蓮工作，都沒有參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楊駿騰則以：當時寵物旅館已經停業，原告夫妻是要將系爭犬隻送給我，由我找人送養，系爭犬隻到達犬舍後有開吊扇、給水及飼料，隔天上午大約10、11點我發現系爭犬隻死亡，先用垃圾袋裝起來，因為後來發出味道，晚上我就拿去水溝丟掉。因為系爭犬隻已經送給我，所以我沒有聯絡任何人，想要等原告他們手術完再告知他們，因為犬舍有設寵物登記站，我就直接將系爭犬隻除戶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與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晚間8時30分許，將系爭犬隻送至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之系爭犬舍，交給被告楊駿騰。詎原告夫妻於111年6月6日欲前往系爭犬舍時，始經被告楊駿騰告知系爭犬隻已於5月28日死亡，屍體丟棄在排水溝，且被告楊駿騰已於111年6月5日未經同意，於屏東縣政府農業處之網站辦理變更寵物登記資料，為系爭犬隻辦理晶片除戶登記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實。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犬隻登記飼主為原告及林義洲，渠二人於111年5月27日晚間將系爭犬隻送往系爭犬舍並交付被告楊駿騰，為兩造所不爭。原告主張系爭犬隻係有償寄宿於系爭犬舍，等接回時再核算費用，被告楊駿騰則抗辯並非寄宿，而係將系爭犬隻贈與給被告楊駿騰，依前揭規定，自應由被告楊駿騰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⒈被告雖以：原告在三月份時已經委託我幫他們送養系爭犬隻，111年5月27日當天晚上林義洲聯絡我，要把狗送下來，因為當時犬舍寄宿沒有營業，所以我覺得有點困擾。當時原告他們夫妻跟兒子帶了三、四大袋寵物用品下來，帶了15公斤、8公斤飼料桶，裡面都有飼料，還有尿墊，當天我就開始幫系爭犬隻找人送養，一般要請我送養的動物，都會先轉到犬舍名下等語置辯，並提出被告楊駿騰之友人與其兄於111年5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5-161頁）。惟該LINE對話紀錄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楊駿騰曾向友人尋求送養系爭犬隻，並不能證明原告與林義洲已將系爭犬隻贈予被告楊駿騰。本院審酌原告預計進行手術及復健治療，耗費時日非短，系爭犬隻縱使寄宿，將其日常所需物品（包含飼料、尿墊）一併交付寄宿之犬舍或寵物旅館，亦無何不合理之處，自不能僅因原告夫妻將系爭犬隻飼料、尿墊等物一併交付被告楊駿騰，即認係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
　⒉再被告楊駿騰於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動物保護意見陳述紀錄中，自陳：有接收這兩隻狗，但並非代養是幫忙送養，111年5月27日當天就請林先生把身分證給我要寵物轉讓使用等語，有陳述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47-249頁）。而觀諸原告配偶林義洲與被告楊駿騰之LINE對話紀錄，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將系爭犬隻送至系爭犬舍交付與被告楊駿騰後，後續於同年5月29日、6月4日分別傳訊「兄弟那兩個有很皮嗎？」、「兄弟明天下午或晚上有空嗎？嫂子在想馬莎跟拉弟了，想去看看他們，有空回我一下，感恩～」、「兄弟我這邊也PO送養文尋合適的新飼主可以嗎？還是你有什麼想法？怕你太忙還要照顧他們會造成你的困擾跟負擔，有空撥個電話給我一下」等語（本院卷第286-287頁）。堪認本次原告與林義洲將系爭犬隻連同飼養用具送至系爭犬舍除委請被告楊駿騰代為照顧系爭犬隻外，應亦有委託被告楊駿騰代為尋找新飼主之意。林義洲傳送飼主之身分證正反面、預防注射本、血統證明書等資料，亦係為供日後辦理送養手續之用。惟尚無從以此即認原告與林義洲已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蓋倘已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林義洲當無可能再自行張貼送養文並尋找適合的新飼主，被告楊駿騰就林義洲之提議亦無任何反駁，僅答以「我處理就好」。是原告主張並未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尚非無據。被告楊駿騰抗辯系爭犬隻業經原告與林義洲贈與為其所有，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本院自難採憑。
㈡、無足夠證據可認系爭犬隻滅失應歸責於被告
　　原告主張系爭犬隻係因被告未提供合適環境、未延醫救治而死亡滅失，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則否認上情並抗辯系爭犬隻本身就有問題等語。查原告於前開刑事案件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晚上六七點到楊駿騰那邊，到十一點多確認狗狗已經睡覺了才離開，因為我害怕他們環境不熟悉睡不著等語（本院卷第208頁）。核與原告配偶林義洲亦證稱：因為我老婆要開刀，所以委託他照顧，當天我從臺南住處出發送到屏東，提早一星期送過去，是要讓狗適應，當天我在竹田那裡也留的很晚，怕狗狗不適應。之前都是在臺南寄宿，但是臺南的環境是要關籠的，我看過楊駿騰這邊的環境有地方放養，而且楊駿騰也答應不會把他們關籠，所以這一次就寄在楊駿騰這裡。臺南寄宿一隻一天是400元，預估前後大概兩個多月，我預估是兩三萬跑不掉等語（本院卷第192-193頁）相符。本院審酌原告夫妻用心為系爭犬隻安排環境，並協助犬隻適應環境，堪信渠等於111年5月27日當晚應已確認寄宿環境適合系爭犬隻才會離開，原告亦自承法國鬥牛犬屬於短吻犬，具有獨特的體型與脆弱的呼吸系統，容易導致犬隻產生熱衰竭等語（本院卷第11-12頁），短吻犬既係刻意育種而來，本身因基因即易有健康問題；雖系爭犬隻同時死亡十分可疑，惟無證據可認與被告有關之情形下，實無法排除系爭犬隻之死亡係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原告既已確認寄宿環境適合系爭犬隻，復未能提出被告就寄宿環境管理有何缺失，本院自難僅因系爭犬隻死亡，即遽認係可歸責於被告所致。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財產權，受林義洲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並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犬隻之價值共7萬元，於法未合，尚難允准。
㈢、被告楊駿騰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條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之規定。」、「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2條第1款、第3款至第5款、第5條、第29條、第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資料，均屬個人資料之範疇，被告楊駿騰於系爭犬隻死亡後，在為原告處理系爭犬隻寄宿、送養之目的外，仍蒐集、處理上開原告之個人資料，為犬隻晶片辦理除戶，且被告蒐集、處理原告個人資料之目的與手段間並不具備正當合理之關聯，亦有悖於誠實信用原則，而違反個資法第5條規定，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個人資料隱私權、自主使用權等人格權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楊駿騰賠償侵害隱私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核屬有據。
　⒊被告雖抗辯謂無侵害人格法益情節重大云云，惟參以個人資料保護法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而制定個人資料保護法，此觀諸個資法第1條規定甚明。則個資法所保護者即非僅止於財產上之利益，並及於個人之人格權。而如前所述，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郵局帳戶之帳號等個人資料均係有關個人之隱私，係個人資訊隱私權，為人格權之一部分，業如前述，被告楊駿騰既知悉未徵得原告之同意下，又無其他合法或適當權源，佯以已獲原告同意為系爭犬隻辦理除戶，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業已侵害原告關於自主決定其個人資料如何利用、處理之隱私權，而造成原告非財產上之損害，故被告上揭所辯，尚非可取。另原告雖主張林義洲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轉讓與原告，惟林義洲並未對被告起訴請求賠償，依前揭規定，其人格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是原告僅得就其自身人格權受侵害部分求償，合先敘明。
　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原告因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其隱私之人格權受有侵害，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爰斟酌兩造上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年齡，暨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態樣及侵害程度、原告所受損害及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前揭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楊駿騰賠償精神慰撫金即非財產上之損害6萬元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過高，不應准許。
㈣、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定有明文。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就受僱人之範圍，應從寬解釋，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為限，凡外觀上可令人察知行為人係為他人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另就執行職務行為之範圍，亦應包括職務上、職務上予以機會、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而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之行為。查系爭犬舍登記為獨資商號，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被告楊駿騰在系爭犬舍工作等節，有商業登記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7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系爭犬舍具有寵物登記站資格，被告楊駿騰利用其職務上機會，遂行其違反個資法之前開犯行，依前揭說明，自屬因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被告林郁欣身為系爭犬舍之負責人，即應依前揭規定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原告請求被告林郁欣連帶賠償，即屬有據。
㈤、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訴狀繕本均於113年5月23日發生送達效力）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據上論結，原告主張被告楊駿騰冒用原告之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偽裝成已獲授權，而連網將晶片號碼000000000000000號之犬隻登記資料予以除戶之行為，侵害原告人格權情節重大，請求被告楊駿騰、林郁欣連帶賠償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尚無所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於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第3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本件訴訟費用確定為2,320元，爰依兩造勝敗比例命分別負擔，並自判決確定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麥元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語柔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簡字第509號
原      告  顏榆靜　　住臺南市善化區什乃105之6號
訴訟代理人  陳松甫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楊駿騰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2段124巷6號
　　　　　　　　　　（花蓮縣吉安鄉戶政事務所）
　　　　　　　　　　　居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2號
            林郁欣　　住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106號
　　　　　　　　　　　居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2號
前列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萬元，及自113年5月2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2,32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633元，並加給自判決確定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
交付前，以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配偶林義洲前以7萬元購入並飼養2隻法國
    鬥牛犬（晶片號碼：000000000000000【飼主為林義洲】、0
    00000000000000號【飼主為顏榆靜】，下稱系爭犬隻），11
    1年間因原告脊椎病變需進行重大手術，術後所需治療及復
    健期間甚長，乃與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晚間8時30分許，
    將系爭犬隻送至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坐落屏東縣○○鄉○○路
    0號之「鳴駒國際專業犬貓」（下稱系爭犬舍）寄宿，交由
    被告楊駿騰負責照料。原告交付系爭犬隻予被告楊駿騰時，
    犬隻健康狀況良好，被告楊駿騰並於翌日通過通訊軟體，向
    林義洲索討飼主之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及系爭犬隻之犬種認
    定證書。詎此後數日，因被告楊駿騰支吾其詞、拒不告知系
    爭犬隻情況，又以家中有人確診新冠肺炎為由，拒絕原告等
    人前往探視，迄111年6月6日原告表示欲親自前往接回系爭
    犬隻時，被告楊駿騰才表示系爭犬隻已經死亡，並已將系爭
    犬隻屍體丟棄至排水溝云云，致原告受有系爭犬隻滅失之損
    害。嗣後並發現被告楊駿騰未經原告及林義洲同意，竟持原
    告夫妻身分證，逕於111年6月5日連線屏東縣政府農業處網
    站，將系爭犬隻晶片登記進行除戶，侵害原告之人格權情節
    重大。而被告林郁欣為被告楊駿騰之僱用人，應與被告楊駿
    騰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
    7萬元、非財產上損害15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
    付原告2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林郁欣則以：被告二人間為合資關係，並非僱傭關係，
    事發時我在花蓮工作，都沒有參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㈡、被告楊駿騰則以：當時寵物旅館已經停業，原告夫妻是要將
    系爭犬隻送給我，由我找人送養，系爭犬隻到達犬舍後有開
    吊扇、給水及飼料，隔天上午大約10、11點我發現系爭犬隻
    死亡，先用垃圾袋裝起來，因為後來發出味道，晚上我就拿
    去水溝丟掉。因為系爭犬隻已經送給我，所以我沒有聯絡任
    何人，想要等原告他們手術完再告知他們，因為犬舍有設寵
    物登記站，我就直接將系爭犬隻除戶等語置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原告與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晚間8時30分許，將系爭犬隻
    送至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之系爭犬舍，交給被告楊駿騰。詎
    原告夫妻於111年6月6日欲前往系爭犬舍時，始經被告楊駿
    騰告知系爭犬隻已於5月28日死亡，屍體丟棄在排水溝，且
    被告楊駿騰已於111年6月5日未經同意，於屏東縣政府農業
    處之網站辦理變更寵物登記資料，為系爭犬隻辦理晶片除戶
    登記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實。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犬隻登記飼主為原
    告及林義洲，渠二人於111年5月27日晚間將系爭犬隻送往系
    爭犬舍並交付被告楊駿騰，為兩造所不爭。原告主張系爭犬
    隻係有償寄宿於系爭犬舍，等接回時再核算費用，被告楊駿
    騰則抗辯並非寄宿，而係將系爭犬隻贈與給被告楊駿騰，依
    前揭規定，自應由被告楊駿騰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經查：
　⒈被告雖以：原告在三月份時已經委託我幫他們送養系爭犬隻
    ，111年5月27日當天晚上林義洲聯絡我，要把狗送下來，因
    為當時犬舍寄宿沒有營業，所以我覺得有點困擾。當時原告
    他們夫妻跟兒子帶了三、四大袋寵物用品下來，帶了15公斤
    、8公斤飼料桶，裡面都有飼料，還有尿墊，當天我就開始
    幫系爭犬隻找人送養，一般要請我送養的動物，都會先轉到
    犬舍名下等語置辯，並提出被告楊駿騰之友人與其兄於111
    年5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5-161
    頁）。惟該LINE對話紀錄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楊駿騰曾向友人
    尋求送養系爭犬隻，並不能證明原告與林義洲已將系爭犬隻
    贈予被告楊駿騰。本院審酌原告預計進行手術及復健治療，
    耗費時日非短，系爭犬隻縱使寄宿，將其日常所需物品（包
    含飼料、尿墊）一併交付寄宿之犬舍或寵物旅館，亦無何不
    合理之處，自不能僅因原告夫妻將系爭犬隻飼料、尿墊等物
    一併交付被告楊駿騰，即認係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
　⒉再被告楊駿騰於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動物保護意見陳述紀錄中
    ，自陳：有接收這兩隻狗，但並非代養是幫忙送養，111年5
    月27日當天就請林先生把身分證給我要寵物轉讓使用等語，
    有陳述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47-249頁）。而觀諸原告
    配偶林義洲與被告楊駿騰之LINE對話紀錄，林義洲於111年5
    月27日將系爭犬隻送至系爭犬舍交付與被告楊駿騰後，後續
    於同年5月29日、6月4日分別傳訊「兄弟那兩個有很皮嗎？
    」、「兄弟明天下午或晚上有空嗎？嫂子在想馬莎跟拉弟了
    ，想去看看他們，有空回我一下，感恩～」、「兄弟我這邊
    也PO送養文尋合適的新飼主可以嗎？還是你有什麼想法？怕
    你太忙還要照顧他們會造成你的困擾跟負擔，有空撥個電話
    給我一下」等語（本院卷第286-287頁）。堪認本次原告與
    林義洲將系爭犬隻連同飼養用具送至系爭犬舍除委請被告楊
    駿騰代為照顧系爭犬隻外，應亦有委託被告楊駿騰代為尋找
    新飼主之意。林義洲傳送飼主之身分證正反面、預防注射本
    、血統證明書等資料，亦係為供日後辦理送養手續之用。惟
    尚無從以此即認原告與林義洲已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
    ，蓋倘已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林義洲當無可能再自
    行張貼送養文並尋找適合的新飼主，被告楊駿騰就林義洲之
    提議亦無任何反駁，僅答以「我處理就好」。是原告主張並
    未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尚非無據。被告楊駿騰抗辯
    系爭犬隻業經原告與林義洲贈與為其所有，未能舉證以實其
    說，本院自難採憑。
㈡、無足夠證據可認系爭犬隻滅失應歸責於被告
　　原告主張系爭犬隻係因被告未提供合適環境、未延醫救治而
    死亡滅失，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則否認上情並抗辯
    系爭犬隻本身就有問題等語。查原告於前開刑事案件偵查中
    具結證稱：我晚上六七點到楊駿騰那邊，到十一點多確認狗
    狗已經睡覺了才離開，因為我害怕他們環境不熟悉睡不著等
    語（本院卷第208頁）。核與原告配偶林義洲亦證稱：因為
    我老婆要開刀，所以委託他照顧，當天我從臺南住處出發送
    到屏東，提早一星期送過去，是要讓狗適應，當天我在竹田
    那裡也留的很晚，怕狗狗不適應。之前都是在臺南寄宿，但
    是臺南的環境是要關籠的，我看過楊駿騰這邊的環境有地方
    放養，而且楊駿騰也答應不會把他們關籠，所以這一次就寄
    在楊駿騰這裡。臺南寄宿一隻一天是400元，預估前後大概
    兩個多月，我預估是兩三萬跑不掉等語（本院卷第192-193
    頁）相符。本院審酌原告夫妻用心為系爭犬隻安排環境，並
    協助犬隻適應環境，堪信渠等於111年5月27日當晚應已確認
    寄宿環境適合系爭犬隻才會離開，原告亦自承法國鬥牛犬屬
    於短吻犬，具有獨特的體型與脆弱的呼吸系統，容易導致犬
    隻產生熱衰竭等語（本院卷第11-12頁），短吻犬既係刻意
    育種而來，本身因基因即易有健康問題；雖系爭犬隻同時死
    亡十分可疑，惟無證據可認與被告有關之情形下，實無法排
    除系爭犬隻之死亡係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原告既已確
    認寄宿環境適合系爭犬隻，復未能提出被告就寄宿環境管理
    有何缺失，本院自難僅因系爭犬隻死亡，即遽認係可歸責於
    被告所致。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財產權，受林義洲讓與
    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並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犬隻之價值共
    7萬元，於法未合，尚難允准。
㈢、被告楊駿騰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項請求權，不得
    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
    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
    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蒐集：
    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
    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
    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
    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
    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條
    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之規定。」、「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個
    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2條第1款、第3款至第5款、
    第5條、第29條、第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資料，均屬個人資料之範疇，被
    告楊駿騰於系爭犬隻死亡後，在為原告處理系爭犬隻寄宿、
    送養之目的外，仍蒐集、處理上開原告之個人資料，為犬隻
    晶片辦理除戶，且被告蒐集、處理原告個人資料之目的與手
    段間並不具備正當合理之關聯，亦有悖於誠實信用原則，而
    違反個資法第5條規定，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個人資料隱私權
    、自主使用權等人格權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2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
    之規定，請求被告楊駿騰賠償侵害隱私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核屬有據。
　⒊被告雖抗辯謂無侵害人格法益情節重大云云，惟參以個人資
    料保護法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
    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而制定個人資料
    保護法，此觀諸個資法第1條規定甚明。則個資法所保護者
    即非僅止於財產上之利益，並及於個人之人格權。而如前所
    述，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郵局帳戶之帳號等個人資料
    均係有關個人之隱私，係個人資訊隱私權，為人格權之一部
    分，業如前述，被告楊駿騰既知悉未徵得原告之同意下，又
    無其他合法或適當權源，佯以已獲原告同意為系爭犬隻辦理
    除戶，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業已侵害原告關於自主決定其個
    人資料如何利用、處理之隱私權，而造成原告非財產上之損
    害，故被告上揭所辯，尚非可取。另原告雖主張林義洲此部
    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轉讓與原告，惟林義洲並未對被告
    起訴請求賠償，依前揭規定，其人格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是原告僅得就其自身人格權受侵害
    部分求償，合先敘明。
　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原告
    因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其隱私之人格權受有侵害，而受有
    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爰斟酌兩造上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
    年齡，暨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態樣及侵害程度、原告所受損
    害及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前揭民法第195條
    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楊駿騰賠償精神慰撫金即非財產
    上之損害6萬元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
    過高，不應准許。
㈣、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
    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
    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定有明文。民法第1
    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就受僱人之
    範圍，應從寬解釋，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為限，凡外觀上
    可令人察知行為人係為他人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
    人。另就執行職務行為之範圍，亦應包括職務上、職務上予
    以機會、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而在客觀上
    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之行為。查系爭犬舍登記為獨資商號
    ，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被告楊駿騰在系爭犬舍工作等節，
    有商業登記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75頁），並為兩造所不
    爭。系爭犬舍具有寵物登記站資格，被告楊駿騰利用其職務
    上機會，遂行其違反個資法之前開犯行，依前揭說明，自屬
    因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被告林郁欣身為系爭犬舍
    之負責人，即應依前揭規定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原告
    請求被告林郁欣連帶賠償，即屬有據。
㈤、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
    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損害，係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訴狀繕本均於113年5月23日發生送達效力）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據上論結，原告主張被告楊駿騰冒用原告之姓名及身分證統
    一編號等資料，偽裝成已獲授權，而連網將晶片號碼000000
    000000000號之犬隻登記資料予以除戶之行為，侵害原告人
    格權情節重大，請求被告楊駿騰、林郁欣連帶賠償6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尚無所據，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於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本件
    訴訟費用確定為2,320元，爰依兩造勝敗比例命分別負擔，
    並自判決確定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麥元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語柔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簡字第509號
原      告  顏榆靜　　住臺南市善化區什乃105之6號
訴訟代理人  陳松甫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楊駿騰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2段124巷6號
　　　　　　　　　　（花蓮縣吉安鄉戶政事務所）
　　　　　　　　　　　居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2號
            林郁欣　　住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106號
　　　　　　　　　　　居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2號
前列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萬元，及自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2,32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633元，並加給自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配偶林義洲前以7萬元購入並飼養2隻法國鬥牛犬（晶片號碼：000000000000000【飼主為林義洲】、000000000000000號【飼主為顏榆靜】，下稱系爭犬隻），111年間因原告脊椎病變需進行重大手術，術後所需治療及復健期間甚長，乃與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晚間8時30分許，將系爭犬隻送至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坐落屏東縣○○鄉○○路0號之「鳴駒國際專業犬貓」（下稱系爭犬舍）寄宿，交由被告楊駿騰負責照料。原告交付系爭犬隻予被告楊駿騰時，犬隻健康狀況良好，被告楊駿騰並於翌日通過通訊軟體，向林義洲索討飼主之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及系爭犬隻之犬種認定證書。詎此後數日，因被告楊駿騰支吾其詞、拒不告知系爭犬隻情況，又以家中有人確診新冠肺炎為由，拒絕原告等人前往探視，迄111年6月6日原告表示欲親自前往接回系爭犬隻時，被告楊駿騰才表示系爭犬隻已經死亡，並已將系爭犬隻屍體丟棄至排水溝云云，致原告受有系爭犬隻滅失之損害。嗣後並發現被告楊駿騰未經原告及林義洲同意，竟持原告夫妻身分證，逕於111年6月5日連線屏東縣政府農業處網站，將系爭犬隻晶片登記進行除戶，侵害原告之人格權情節重大。而被告林郁欣為被告楊駿騰之僱用人，應與被告楊駿騰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7萬元、非財產上損害15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林郁欣則以：被告二人間為合資關係，並非僱傭關係，事發時我在花蓮工作，都沒有參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楊駿騰則以：當時寵物旅館已經停業，原告夫妻是要將系爭犬隻送給我，由我找人送養，系爭犬隻到達犬舍後有開吊扇、給水及飼料，隔天上午大約10、11點我發現系爭犬隻死亡，先用垃圾袋裝起來，因為後來發出味道，晚上我就拿去水溝丟掉。因為系爭犬隻已經送給我，所以我沒有聯絡任何人，想要等原告他們手術完再告知他們，因為犬舍有設寵物登記站，我就直接將系爭犬隻除戶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與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晚間8時30分許，將系爭犬隻送至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之系爭犬舍，交給被告楊駿騰。詎原告夫妻於111年6月6日欲前往系爭犬舍時，始經被告楊駿騰告知系爭犬隻已於5月28日死亡，屍體丟棄在排水溝，且被告楊駿騰已於111年6月5日未經同意，於屏東縣政府農業處之網站辦理變更寵物登記資料，為系爭犬隻辦理晶片除戶登記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實。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犬隻登記飼主為原告及林義洲，渠二人於111年5月27日晚間將系爭犬隻送往系爭犬舍並交付被告楊駿騰，為兩造所不爭。原告主張系爭犬隻係有償寄宿於系爭犬舍，等接回時再核算費用，被告楊駿騰則抗辯並非寄宿，而係將系爭犬隻贈與給被告楊駿騰，依前揭規定，自應由被告楊駿騰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⒈被告雖以：原告在三月份時已經委託我幫他們送養系爭犬隻，111年5月27日當天晚上林義洲聯絡我，要把狗送下來，因為當時犬舍寄宿沒有營業，所以我覺得有點困擾。當時原告他們夫妻跟兒子帶了三、四大袋寵物用品下來，帶了15公斤、8公斤飼料桶，裡面都有飼料，還有尿墊，當天我就開始幫系爭犬隻找人送養，一般要請我送養的動物，都會先轉到犬舍名下等語置辯，並提出被告楊駿騰之友人與其兄於111年5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5-161頁）。惟該LINE對話紀錄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楊駿騰曾向友人尋求送養系爭犬隻，並不能證明原告與林義洲已將系爭犬隻贈予被告楊駿騰。本院審酌原告預計進行手術及復健治療，耗費時日非短，系爭犬隻縱使寄宿，將其日常所需物品（包含飼料、尿墊）一併交付寄宿之犬舍或寵物旅館，亦無何不合理之處，自不能僅因原告夫妻將系爭犬隻飼料、尿墊等物一併交付被告楊駿騰，即認係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
　⒉再被告楊駿騰於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動物保護意見陳述紀錄中，自陳：有接收這兩隻狗，但並非代養是幫忙送養，111年5月27日當天就請林先生把身分證給我要寵物轉讓使用等語，有陳述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47-249頁）。而觀諸原告配偶林義洲與被告楊駿騰之LINE對話紀錄，林義洲於111年5月27日將系爭犬隻送至系爭犬舍交付與被告楊駿騰後，後續於同年5月29日、6月4日分別傳訊「兄弟那兩個有很皮嗎？」、「兄弟明天下午或晚上有空嗎？嫂子在想馬莎跟拉弟了，想去看看他們，有空回我一下，感恩～」、「兄弟我這邊也PO送養文尋合適的新飼主可以嗎？還是你有什麼想法？怕你太忙還要照顧他們會造成你的困擾跟負擔，有空撥個電話給我一下」等語（本院卷第286-287頁）。堪認本次原告與林義洲將系爭犬隻連同飼養用具送至系爭犬舍除委請被告楊駿騰代為照顧系爭犬隻外，應亦有委託被告楊駿騰代為尋找新飼主之意。林義洲傳送飼主之身分證正反面、預防注射本、血統證明書等資料，亦係為供日後辦理送養手續之用。惟尚無從以此即認原告與林義洲已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蓋倘已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林義洲當無可能再自行張貼送養文並尋找適合的新飼主，被告楊駿騰就林義洲之提議亦無任何反駁，僅答以「我處理就好」。是原告主張並未將系爭犬隻贈與被告楊駿騰，尚非無據。被告楊駿騰抗辯系爭犬隻業經原告與林義洲贈與為其所有，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本院自難採憑。
㈡、無足夠證據可認系爭犬隻滅失應歸責於被告
　　原告主張系爭犬隻係因被告未提供合適環境、未延醫救治而死亡滅失，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則否認上情並抗辯系爭犬隻本身就有問題等語。查原告於前開刑事案件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晚上六七點到楊駿騰那邊，到十一點多確認狗狗已經睡覺了才離開，因為我害怕他們環境不熟悉睡不著等語（本院卷第208頁）。核與原告配偶林義洲亦證稱：因為我老婆要開刀，所以委託他照顧，當天我從臺南住處出發送到屏東，提早一星期送過去，是要讓狗適應，當天我在竹田那裡也留的很晚，怕狗狗不適應。之前都是在臺南寄宿，但是臺南的環境是要關籠的，我看過楊駿騰這邊的環境有地方放養，而且楊駿騰也答應不會把他們關籠，所以這一次就寄在楊駿騰這裡。臺南寄宿一隻一天是400元，預估前後大概兩個多月，我預估是兩三萬跑不掉等語（本院卷第192-193頁）相符。本院審酌原告夫妻用心為系爭犬隻安排環境，並協助犬隻適應環境，堪信渠等於111年5月27日當晚應已確認寄宿環境適合系爭犬隻才會離開，原告亦自承法國鬥牛犬屬於短吻犬，具有獨特的體型與脆弱的呼吸系統，容易導致犬隻產生熱衰竭等語（本院卷第11-12頁），短吻犬既係刻意育種而來，本身因基因即易有健康問題；雖系爭犬隻同時死亡十分可疑，惟無證據可認與被告有關之情形下，實無法排除系爭犬隻之死亡係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原告既已確認寄宿環境適合系爭犬隻，復未能提出被告就寄宿環境管理有何缺失，本院自難僅因系爭犬隻死亡，即遽認係可歸責於被告所致。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財產權，受林義洲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並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犬隻之價值共7萬元，於法未合，尚難允准。
㈢、被告楊駿騰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條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之規定。」、「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2條第1款、第3款至第5款、第5條、第29條、第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資料，均屬個人資料之範疇，被告楊駿騰於系爭犬隻死亡後，在為原告處理系爭犬隻寄宿、送養之目的外，仍蒐集、處理上開原告之個人資料，為犬隻晶片辦理除戶，且被告蒐集、處理原告個人資料之目的與手段間並不具備正當合理之關聯，亦有悖於誠實信用原則，而違反個資法第5條規定，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個人資料隱私權、自主使用權等人格權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楊駿騰賠償侵害隱私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核屬有據。
　⒊被告雖抗辯謂無侵害人格法益情節重大云云，惟參以個人資料保護法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而制定個人資料保護法，此觀諸個資法第1條規定甚明。則個資法所保護者即非僅止於財產上之利益，並及於個人之人格權。而如前所述，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郵局帳戶之帳號等個人資料均係有關個人之隱私，係個人資訊隱私權，為人格權之一部分，業如前述，被告楊駿騰既知悉未徵得原告之同意下，又無其他合法或適當權源，佯以已獲原告同意為系爭犬隻辦理除戶，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業已侵害原告關於自主決定其個人資料如何利用、處理之隱私權，而造成原告非財產上之損害，故被告上揭所辯，尚非可取。另原告雖主張林義洲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轉讓與原告，惟林義洲並未對被告起訴請求賠償，依前揭規定，其人格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是原告僅得就其自身人格權受侵害部分求償，合先敘明。
　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原告因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其隱私之人格權受有侵害，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爰斟酌兩造上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年齡，暨被告楊駿騰上開行為態樣及侵害程度、原告所受損害及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前揭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楊駿騰賠償精神慰撫金即非財產上之損害6萬元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過高，不應准許。
㈣、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定有明文。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就受僱人之範圍，應從寬解釋，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為限，凡外觀上可令人察知行為人係為他人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另就執行職務行為之範圍，亦應包括職務上、職務上予以機會、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而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之行為。查系爭犬舍登記為獨資商號，被告林郁欣為負責人，被告楊駿騰在系爭犬舍工作等節，有商業登記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7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系爭犬舍具有寵物登記站資格，被告楊駿騰利用其職務上機會，遂行其違反個資法之前開犯行，依前揭說明，自屬因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被告林郁欣身為系爭犬舍之負責人，即應依前揭規定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原告請求被告林郁欣連帶賠償，即屬有據。
㈤、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訴狀繕本均於113年5月23日發生送達效力）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據上論結，原告主張被告楊駿騰冒用原告之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偽裝成已獲授權，而連網將晶片號碼000000000000000號之犬隻登記資料予以除戶之行為，侵害原告人格權情節重大，請求被告楊駿騰、林郁欣連帶賠償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尚無所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於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第3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本件訴訟費用確定為2,320元，爰依兩造勝敗比例命分別負擔，並自判決確定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麥元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語柔　　　　　　　　 


